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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院属单位

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通知

院属各单位：

为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科学院提出的“四个率先”

和“两加快一努力”的要求，以及关于“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

创新”等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规范院属单位的知识产权创造、保

护、运用和管理工作，激发科技人员创新活力，强化国家战略科

技力量，结合我院学风作风建设和《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知识产

权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以及推进《科研组织知识产权管理规范》

的工作进展，现就进一步加强院属单位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出以

下要求。

一、关于职务科技成果管理

院属单位要加强科研项目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，特别是从源

头上加强职务科技成果申请或登记前的披露管理，做好科研原始

记录和技术资料的建档归档工作，涉密职务科技成果的披露要严

格遵守保密有关规定。对于符合知识产权申请或登记条件的科技

成果（包括技术秘密），由发明人、设计人按照本单位相关规定及

时提出申请或进行登记。同时，加强申请前评估和获权后评价，



— 2 —

切实提升知识产权质量，以便有效保护职务科技成果以及权属单

位的合法权益。

二、关于战略高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

院属单位要加强对战略高技术领域职务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

保护，特别是在执行委托研发任务或承担重点工程项目过程中，

基于院属单位科研人员已有工作基础和长期工作积累而形成的知

识产权，应在合同、协议或任务书中对知识产权权属及比例分配

方案进行专门约定。

三、关于科技成果转化与对外合作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

院属单位要加强知识产权转化运用工作，充分重视对外科技

合作过程中形成的知识产权，特别是院属单位科研人员基本完成

或已完成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后，与企业合作开展成果转化时所涉

及的知识产权，要提前与合作企业以书面合同或协议的方式，合

理约定知识产权权属与收益分配方案；对于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成

果产业化，还要采取适宜的转化方式，充分合理体现院属单位所

做出的贡献。若合作企业违约，经核实确认后侵权的，应及时采

取有效措施追究其违约侵权责任，必要时应通过行政或司法仲裁

等途径严格保护知识产权，切实维护院属单位与科研人员的合法

权益。

四、关于工作人员和兼职等相关人员的知识产权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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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属单位要提升在编职工、项目聘用、客座研究、劳务派遣、

在读学生、在站博士后以及兼职、双聘、进修、实习与代培等工

作或相关人员的知识产权法律意识，维护院属单位的权益，特别

是与工作人员解除聘用或劳动关系时，离职协议要包括知识产权

保护、保密责任等相关条款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；

必要时，应签署竞业限制协议。对于兼职和双聘人员，要做好审

批、备案和日常管理，在兼职和聘用协议中明确约定工作内容、

保密义务和知识产权归属等事宜，期间取得的科技成果要充分合

理体现院属单位所做的贡献。对于上述工作或相关人员利用在院

属单位获得或掌握的知识产权或资料、材料和信息，从事侵害院

属单位权益活动的，院属单位要及时发出警示，责令其改正，并

视情节依法依规追究其责任。

五、关于营造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

院属单位要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，加强科研诚信建设，营

造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，要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知识

产权教育和培训，在科技创新中发挥好保护知识产权的导向作用，

逐步建立以知识产权为核心的规范化、系统化、标准化科技成果

管理体系，引导工作人员既要严格遵守知识产权规则，尊重他人

知识产权合法权益，也要依法合规保护自身知识产权。在申报各

类奖励或宣传重大创新成果时，要准确、完整、合理地表达我院

所做出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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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关于知识产权被侵权后的应对机制

院属单位应建立知识产权风险监控机制，发现任何组织或个

人未经其授权或许可，剽窃、窃取、篡改、非法占有、假冒、擅

自转让、变相转让以及许可使用，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其知识产

权的，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追究责任人的相关法律责任；必要时，

应向院业务主管部门报告，以便其指导或协助院属单位开展调查

处理，切实维护院属单位和我院合法权益。

院属单位要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工作，不断完善知识产权

规章制度和管理工作体系，明确一名所级领导分管知识产权工作，

并指定专门部门承担本单位的知识产权管理职能，认真落实主体

责任。

中国科学院

2021年 9月 3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